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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條規定，「內政部災害防救署應提供國軍災害防救師資培訓及訓練場地，協助培育國軍種子

教官及專業部隊訓練。」，本席爰針對國軍歷年來有無接受內政部災防署師資培訓、參加培訓人

數及通過培訓人數，亦請國防部提出詳細說明。 

附圖來源：軍聞社 2016 年 2 月 6 日新聞稿 

 

主席：現在先休息 5 分鐘，之後處理臨時提案及法案部分的審查。現在休息。 

休息 

繼續開會 

主席：現在繼續開會。先處理臨時提案 1 案。 

本院委員劉世芳等，有鑑於 4 月 8 日行政院長張善政與 5 月 20 日後之行政院長林全會談，兩

人一致認為，目前最重要的政權交接工作，將分別自人事、預算及業務等三面向進行。在人事

部分，國營或公股事業的董事長、總經理、董監事及獨立董事等人事案的處理程序，行政院副

院長杜紫軍已訂於 4 月 11 日中午邀集各部會召開政府交接研商會議，並將於會中重申，前述人

事案的處理原則應與行政部門的人事異動法律規範一致。爰此，國防部及其所屬單位、財團法

人之人事動，亦應比照辦理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提案人：劉世芳  蔡適應 

連署人：羅致政  呂孫綾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意見？請國防部人次室徐次長說明。 

徐次長衍璞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報告委員，沒有問題，國防部配合辦理。 

主席：提案內容最後一句「爰此……敬請公決。」那部分不用吧？就是到「應與……規範一致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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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後面這一段還要嗎？後面那一句話「爰此……應比照辦理。」是否應修正，

一般的提案好像不是這樣寫，這樣寫怪怪的，應該改成「爰此，要求國防部及其所屬單位……

應比照辦理。」這樣比較順吧，是不是？因為提案最後是一個問號，感覺上我們好像要回答一

句「好，比照辦理」。對啦，就是「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」那部分拿掉啦！ 

劉委員世芳：抱歉，除國防部之外，可否增列「退輔會」？因為本會是外交國防委員會，全部都一

起列入，好嗎？ 

徐次長衍璞：輔導會今天沒有列席，我們無法代為回答。 

主席：輔導會無人列席。 

劉委員世芳：所以今天無法提，是嗎？到時候再提一個？ 

主席：今天退輔會未列席，先這樣通過，好不好？ 

劉委員世芳：好，瞭解。 

主席：本案修正通過。 

現在繼續逐條審查兵役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進行第十七條。 

行政院提案條文： 

第 十 七 條  補充兵役以適合服常備兵現役，因家庭因素，或經教育部核定之國家體育競技代表

隊者，或替代役體位未服替代役者服之，由國防部依軍事需要，以二個月以內之軍事訓

練，合格後列管、運用。 

前項因家庭因素與替代役體位服補充兵之資格、申請、核准、程序及廢止等事項

之辦法，由內政部定之；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服補充兵之資格、申請、核准、程序、

廢止、撤銷、應履行之義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教育部定之。 

第一項補充兵服役之訓練、列管、運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，由國防部定之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本條有無意見？請劉委員世芳發言。 

劉委員世芳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行政院所提修正條文有關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，可

否請教育部解釋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涵括的範圍為何？本席詢問的理由為：第一，若優秀的運

動選手要到國外代表其他國家且需常年在外，假設王建民現在需要服兵役，他要到美國大聯盟

打球，請問這種情形是否適用？第二，現在有些新興的體育競技活動，譬如電競，可能也要到

國外三個月或六個月，請問這些情形是否適用？因為目前已經由行政院層級降低為教育部層級

通過即可，但又有一些新的發展傾向，能否請教育部同仁解釋。 

主席：請教育部體育署藍副組長說明。 

藍副組長坤田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關於補充兵的部分，我們的措施中有一稱為「五年條款」的設計

，當初 2004 年王建民就是適用這個條款，5 年內他可以到國外打球，但他必須接受我們的徵召

參加國際比賽。 

劉委員世芳：請問新興的電競比賽是否適用？ 

藍副組長坤田：報告委員，因為電競部分尚未…… 

主席：還沒有納入？ 


